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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送出工程

建设单位 岚县华电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周波 联系人 毛树理

通讯地址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铸造产业园办公楼 1007室
联系电话 15535972388 传真 / 邮政编码 035200
建设地点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岚城镇、东村镇、上明乡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161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
报告表名称

《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山西同盛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山西明升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吕梁市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

文号
吕审批发函
[2025]244号 时间 2025.6.24

建设项目核准
部门

吕梁市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

文号
吕审批发

[2025]154号 时间 2025.4.22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山西新洋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山西新洋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山西志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5486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83.26 环境保护
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1.52%

实际总投资
（万元）

5800 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86 1.47%

环评阶段项目
建设内容

（1）新建 220kV送出线路工程，线
路全长 13.66km，其中双回路架空线

路 13.04km，单回路架空线路
0.62km；（2）拆除与旭东升风电~
铜鼓山光伏 220kV线路π接处 031
和 032号塔基及其之间的架空线路

0.4km

项目开工日期 2025.6.26

项目实际建设
内容

（1）建成 220kV送出线路工程，线
路全长 13.66km，其中双回路架空线

路 13.04km，单回路架空线路
0.62km；（2）已对旭东升风电~铜
鼓山光伏 220kV线路π接处 031和
032号塔基及其之间的 0.4km架空

线路进行拆除

环境保护设施
投入调试日期

2025.9.20

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送出工程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岚城镇、东
村镇、上明乡。2025 年 4 月 22 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吕审批发
[2025]154 号文同意本工程建设。2025年 6 月，山西同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
成本工程环评报告表。2025年 6月 24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吕审
批发函[2025]244号文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

本工程于 2025年 6月 26 日开工建设，2025 年 9 月 10日建设完成，2025
年 9月 20日进行调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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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致。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

态影响类》(HJ/T394-2007)等，本次验收调查报告确定的调查范围如下表 2-1。

表 2-1 验收调查范围一览表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输电线路

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范围

噪声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范围

生态环境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带状区域

范围，面积为 812.15hm2。

环境监测

因子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4.7，本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主要环境监测因子见表 2-2。

表 2-2 竣工验收调查因子一览表

调查对象 环境监测因子 监测指标及单位

输电线路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场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噪声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dB（A）

环境敏感

目标

经现场调查，本工程送出线路调查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无电磁环境保

护目标；水环境保护目标为上明河和黄签河。本工程不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中输变电工程应关注的生态敏感区域。实际与环

评阶段确定的环境敏感目标一致，无变化。

调查重点

1、项目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建设内容；

2、核查实际建设内容、方案设计变更情况和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3、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5、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设

施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6、环境质量和环境监测因子达标情况；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8、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存在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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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环境

标准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与环评阶段的执行标准一致：以《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表 1 中控制限值为排放限值，即送出线路下的旱地、园

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工频磁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0μT。

声环境

标准

根据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要求，本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声环境

执行标准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要求。

其他标准

和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 年 6 月 5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6 年 6 月 21

日通过，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10、《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辐射［2016］84 号）；

11、《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

12、《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13、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送出线路项

目核准的批复》（吕审批发[2025]154号，2025 年 4 月 22 日）；

14、《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 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山西同

盛科技有限公司，2025 年 6 月）；

15、《关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 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吕审批发[2025]244 号，202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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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

本工程起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升压站，接 220kV旭东升风电项目~铜鼓山光

伏项目 220kV线路，通过铜鼓山光伏~袁家村站 220kV线路送出。新建 220kV架空线路总

长 13.66km，其中双回线路 13.04km，单回线路 0.62km。线路位于吕梁市岚县岚城镇、东村

镇和上明乡。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220kV送出工程的线路工程：

本工程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升压站架空出线，向西架空跨越 220kV 第岚线，

继续向西至前黄签村西南角，向西北至翁子村西南角，继续向西北跨越 110kV 高岚线后至

π接入旭东升风电~铜鼓山光伏 220kV线路，通过铜鼓山光伏~袁家村站 220kV线路送出。

建成 13.04km双回路架空线路、0.62km单回路架空线路，线路路径见附图 2。

（2）拆除工程

拆除与旭东升风电~铜鼓山光伏 220kV 线路π接处 031 和 032 号塔基及其之间的架空线

路 0.4km。

表 4-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表

工程组成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变化情况

主体
工程

电压等级 220kV 220kV 与环评一致

输送容量 80MVA 80MVA 与环评一致

额定电流 209.9A 209.9A 与环评一致

地理位置 上明乡、东村镇和岚城镇 上明乡、东村镇和岚城镇 与环评一致

架设方式 架空 架空 与环评一致

线路长度

架空线路长 13.66km，
其中同塔双回架空线路
13.04km，单回路架空线

路 0.62m

架空线路长 13.66km，其中
同塔（SG1~SG32）双回架空

线路 13.04km，单回路
（G1~G2）架空线路 0.62m

与环评一致

导线型号和
分裂间距

2×JL/GIA-300/40型钢
芯铝绞线，双分裂，分

裂间距 400mm

2×JL/GIA-300/40型钢芯铝
绞线，双分裂，分裂间距

400mm
与环评一致

杆塔形式及
数量

34基，其中：双回直线
塔 24基，双回路转角塔
8基，单回转角塔 2基

34基，其中：双回直线塔 24
基，双回路转角塔 8基（SG1、
SG9、SG12、SG15、SG18、
SG20、SG26、SG32），单
回转角塔 2基（G1~G2）

与环评一致

塔基永久
占地面积

4565m2
4565m2（4345m2为基本农
田），占地类型为灌木林地、

旱地、其他草地
与环评一致

辅助
工程

塔基施工区

用于临时堆置施工材
料、器具和临时倒运土
方等。布置于塔基永久
占地四周，采用临时租
赁的形式，施工占用期
间不进行土建施工作
业，占地面积 9393m2

共 34处，均位于各塔基永久
占地四周，占地面积共计
9393m2。施工区施工期间不
进行土建施工作业，主要用
于施工材料、器具的临时堆
置，并作为倒运土方的临时

用地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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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张场

用于布设牵引机、张力
机等大型展放线设备，
同时临时堆放各类施工
线型材料。本项目设置
6处牵张场地，共占地

3350m2

共 6处，包括 3个牵引场和
3个张力场，共 3350m2。主
要用于牵引机、张力机等大
型展放线设备的布设，同时
作为施工线型材料的临时堆

放场地

与环评一致

跨越施工区

跨越施工场地 14处，占
地面积 1680m2。跨越场
地采用临时租赁的形

式，施工占用期间不进
行土建施工作业

跨越施工场地采用临时租赁
的形式，共设 14处，占地面
积共 1680m2，施工期间不进

行土建施工作业

与环评一致

施工道路

尽量利用现有道路，新
建临时施工便道 940m，
路宽 3.5m，占地面积

3290m²

利用现有道路，新建临时施
工便道 940m，路宽 3.5m，
占地面积 3290m²（1729m2

为永久基本农田），占地类
型为旱地、其他草地，已进
行植被恢复（种植油松或恢

复原有功能）

与环评一致

施工营地

施工营地位于 SG17杆
塔附近，G337国道旁，
为租用加油站现有建

筑，不新建

施工营地位于 SG17 杆塔附
近，G337国道旁，施工人员

租赁附近村庄民房
与环评一致

环保
工程

生态

工程措施主要包括：表
土剥离、土地整治、截
排水设施等；植物措施
包括：撒播草籽、种植

灌木等；
临时措施包括：彩条布、
临时堆土采取拦挡及苦
盖，临时排水沟及沉淀

池等措施

施工前，对施工区占地类型
为旱地、灌木林地和其他草
地的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
并对塔基工程区剥离的表土
苫盖、牵张场地设备区铺设
钢板、跨越施工区永彩条布
铺垫地表；合理安排工期，
避免雨季施工，施工期间设
有简易排水系统及沉砂池；
施工结束后，对除杆塔基础
占地以外的表土剥离区域进
行了表土回覆、植被恢复（种

植油松、草或农作物）

基本按照环评
要求落实

废气

施工现场设置围挡，使
用预拌混凝土；运输车
辆密闭、包扎、覆盖、
限制车速；建筑垃圾在
施工期间应当及时清

运；施工结束后，立即
进行空地硬化。

施工时使用预拌混凝土；施
工边界设置不低于 1.8m 高
的围挡；施工中物料堆场采
取遮盖、洒水或其他防尘措
施；运输、装卸建筑材料时，
以当地三轮车进行运输，运
输时进行苫盖，低速行驶，
以降低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
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运至指
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

基本按照环评
要求落实

废水

施工场地周围的拦挡，
尽量避免雨季开挖作

业；设置简易排水系统，
并设置简易沉砂池，使
产生的施工废水经沉淀
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雨季时不进行作业，散装材
料加盖篷布，防止雨水冲刷
进入环境，施工结束后及时
清理施工迹地，减少水土流
失；在工场地设置沉淀池，
产生的废水经收集沉淀后回
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

基本按照环评
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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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
别收集堆放，生活垃圾
及时清运或定期运至环
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安全
处置，建筑垃圾存放至

政府规定的位置

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运至指
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
施工工人生活垃圾及时清运
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交
由环卫部门处理，做到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基本按照环评
要求落实

噪声

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
备，对机械设备进行维
护和保养；优化施工时
间，对强噪声的机械进
行突击作业，在午间
(12:00~14:00)和夜间
(22:00~6:30)应尽量避

免施工

施工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
安排各类机械施工时间，尽
量避免午间和夜间施工；避
免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闲
置不用的设备立即关闭；设
置临时的隔声屏障等降噪措
施，有效减少了施工噪声对

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对动力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
维护保养，做好机械润滑工
作，防止因设备部件松动或
消声器破坏而加大工作时的
噪声声级。合理规划运输车
辆的行驶路线，尽量绕开居
住区等声环境敏感区，以减
少施工噪声对周围声环境敏
感点的影响。如无法避开，
应降低车速，禁止在声敏感

区域鸣笛。

基本按照环评
要求落实

拆除工程

拆除与旭东升风电~铜
鼓山光伏 220kV线路π
接处 031号和 032号塔
基及其之间的架空线路

0.4km

已严格按照拆除方案拆除与
旭东升风电~铜鼓山光伏

220kV线路π接处 031号和
032号塔基及其之间的架空
线路，并对拆除线路产生的
塔材、导线、金具等物料统
一交由电力公司部门集中处
置，现场无遗留，已对占地
进行植被恢复；并新建塔基

G1和 G2

基本按照环评
要求落实

建设项目占地及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附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示意图）：

1、工程占地情况

工程总占地面积 22015m2，其中永久占地 4565m2，临时占地 17450m2，永久占地为塔

基处用地，临时占地为塔基处施工临时用地、跨越处施工场地、牵张场及施工便道等。工程

占地面积及类型见表 4-2。
表 4-2 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工程概况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变化

情况面积（m
2
） 占地类型 面积（m

2
） 占地类型

1 塔基区

34基，其中双回直线

塔 24基，双回路转

角塔 8基，单回转角

塔 2基

4565
（4345
m2为基

本农田）

灌木林地、

旱地、其他

草地

/ / 未变化

2
塔基

施工区

用于临时堆置施工材

料、器具和临时倒运

土方等。布置于塔基

永久占地四周，采用

临时租赁的形式

/ /

9130
（8690m2

为基本农

田）

灌木林地、

旱地、其他

草地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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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牵张场

6处，用于布设牵引

机、张力机等大型

展放线设备，同时

临时堆放各类施工

线型材料

/ /

3350
（2950m2

为基本农

田）

旱地、其他

草地
未变化

4
施工便

道

新建临时施工便道

940m，路宽3.5m
/ /

3290
（1729m2

为基本农

田）

旱地、其他

草地
未变化

5
跨越施

工场地

14处（其中跨越公

路的设置 8处，跨

越电力线路的设置

6处，每处占地面积

约 120m2），采用临

时租赁的形式，施

工占用期间不进行

土建施工作业

/ / 1680 旱地 未变化

6
施工营

地

位于 SG17杆塔附

近,G337国道旁为

租用加油站现有建

筑，不新建

/ / / / 未变化

合计 4565 / 17450 / 未变化

2、输电线路路径

本线路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220kV升压站架空出线，向西架空跨越220kV第岚线，

继续向西至前黄签村西南角，向西北至翁子村东南角继续向西北跨越110kV高岚线后至接入

旭东升风电~铜鼓山光伏220kV线路通过铜鼓山光伏~袁家村站220kV线路送出。

该线路总长13.66km，其中双回路架空线路13.04km，单回路架空线路0.62km，线路路

径见附图2。全线使用杆塔34基，其中双回直线塔24基，双回路转角塔8基，单回转角塔2基。

本工程线路环评规模与验收规模对比情况见表4-3，塔基位置及数量、占地情况与验收

对比情况见表4-4，杆塔对比情况见表4-5，主要交叉跨越情况见表4-6。
表 4-3 工程线路环评规模与验收规模对比情况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1 回路数 双回路与单回路
双回路（SG1-SG32）、

单回路（G1-G2）
未变化

2 路径长度 13.66km 13.66km 未变化

3 导线类型 JL/G1A-300/40 JL/G1A-300/40 未变化

4 全线塔基 34基 34基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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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塔基位置及数量、占地情况与验收对比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塔基

编号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变化情

况
坐标

占地类型
坐标

占地类型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1 SG1 111°38′48.665″ 38°24′19.889″

灌木林地、

旱地、其他

草地

111°38′48.665″ 38°24′19.889″ 灌木林地 未变化

2 SG2 111°38′34.606″ 38°24′4.436″ 111°38′34.606″ 38°24′4.436″ 基本农田 未变化

3 SG3 111°38′17.839″ 38°23′46.005″ 111°38′17.839″ 38°23′46.005″ 基本农田 未变化

4 SG4 111°38′8.750″ 38°23′36.011″ 111°38′8.750″ 38°23′36.011″ 基本农田 未变化

5 SG5 111°37′52.093″ 38°23′17.695″ 111°37′52.093″ 38°23′17.695″ 基本农田 未变化

6 SG6 111°37′43.059″ 38°23′7.760″ 111°37′43.059″ 38°23′7.760″ 基本农田 未变化

7 SG7 111°37′31.011″ 38°22′54.508″ 111°37′31.011″ 38°22′54.508″ 基本农田 未变化

8 SG8 111°37′24.127″ 38°22′46.936″ 111°37′24.127″ 38°22′46.936″ 基本农田 未变化

9 SG9 111°37′17.080″ 38°22′39.183″ 111°37′17.080″ 38°22′39.183″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0 SG10 111°37′6.356″ 38°22′31.244″ 111°37′6.356″ 38°22′31.244″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1 SG11 111°36′43.523″ 38°22′14.335″ 111°36′43.523″ 38°22′14.335″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2 SG12 111°36′28.188″ 38°22′2.976″ 111°36′28.188″ 38°22′2.976″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3 SG13 111°36′17.894″ 38°21′54.210″ 111°36′17.894″ 38°21′54.210″ 其他草地 未变化

14 SG14 111°36′5.972″ 38°21′44.057″ 111°36′5.972″ 38°21′44.057″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5 SG15 111°35′50.339″ 38°21′30.741″ 111°35′50.339″ 38°21′30.741″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6 SG16 111°35′41.818″ 38°21′23.481″ 111°35′41.818″ 38°21′23.481″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7 SG17 111°35′35.192″ 38°21′17.836″ 111°35′35.192″ 38°21′17.836″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8 SG18 111°35′28.433″ 38°21′12.078″ 111°35′28.433″ 38°21′12.078″ 基本农田 未变化

19 SG19 111°35′16.637″ 38°21′2.027″ 111°35′16.637″ 38°21′2.027″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0 SG20 111°35′4.090″ 38°20′51.335″ 111°35′4.090″ 38°20′51.335″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1 SG21 111°34′54.341″ 38°20′51.693″ 111°34′54.341″ 38°20′51.693″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2 SG22 111°34′39.539″ 38°20′52.236″ 111°34′39.539″ 38°20′52.236″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3 SG23 111°34′21.275″ 38°20′52.905″ 111°34′21.275″ 38°20′52.905″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4 SG24 111°34′3.833″ 38°20′53.544″ 111°34′3.833″ 38°20′53.544″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5 SG25 111°33′40.179″ 38°20′54.408″ 111°33′40.179″ 38°20′54.408″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6 SG26 111°33′28.167″ 38°20′54.847″ 111°33′28.167″ 38°20′54.847″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7 SG27 111°33′10.359″ 38°20′55.497″ 111°33′10.359″ 38°20′55.497″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8 SG28 111°32′53.745″ 38°20′56.102″ 111°32′53.745″ 38°20′56.102″ 基本农田 未变化

29 SG29 111°32′36.849″ 38°20′56.717″ 111°32′36.849″ 38°20′56.717″ 基本农田 未变化

30 SG30 111°32′27.629″ 38°20′49.166″ 111°32′27.629″ 38°20′49.166″ 基本农田 未变化

31 SG31 111°32′13.008″ 38°20′37.191″ 111°32′13.008″ 38°20′37.191″ 基本农田 未变化

32 SG32 111°32′7.976″ 38°20′33.069″ 111°32′7.976″ 38°20′33.069″ 基本农田 未变化

33 G1 111°31′54.842″ 38°20′30.340″ 111°31′54.842″ 38°20′30.340″ 基本农田 未变化

34 G2 111°32′8.487″ 38°20′23.650″ 111°32′8.487″ 38°20′23.650″ 基本农田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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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杆塔对比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变化

情况名称 塔型
数量

（基）
名称 塔型

数量

（基）

1
单回路

转角塔
220-GD22D-DJ 2

单回路

转角塔
220-GD22D-DJ 2 未变化

2
双回路

转角塔

220-GD22S-DJ 2
双回路

转角塔

220-GD22S-DJ 2 未变化

3 220-GD22S-J1 4 220-GD22S-J1 4 未变化

4 220-GD22S-J3 2 220-GD22S-J3 2 未变化

5

双回路

直线塔

220-GC22S-Z2 6

双回路

直线塔

220-GC22S-Z2 6 未变化

6 220-GC22S-Z3 8 220-GC22S-Z3 8 未变化

7 220-GC22S-ZC3 4 220-GC22S-ZC3 4 未变化

8 220-GC22S-ZC4 4 220-GC22S-ZC4 4 未变化

9 220-GC22S-ZK 2 220-GC22S-ZK 2 未变化

合

计
/ / 34 / / 34 未变化

表 4-6 本工程主要交叉跨越情况一览表

序号 跨越对象区域 跨越次数 验收调查建设内容 变化情况

1 居民区 / 送出线路未跨越民宅，不涉及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

态功能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

防治区、森林公园等需特殊保

护的地区，无珍稀动植物栖息

地或特殊生态系统、天然林等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

未变化

2 非居民区 / 未变化

3 337国道黄榆线 1 SG16-SG17跨越 1次 未变化

4 220kV线路 1 SG7-SG8跨越 1次 未变化

5 110kV线路 1 SG29-SG30跨越 1次 未变化

6 上明河 1 SG18-SG19跨越 1次 未变化

7 黄签河 1 SG9-SG10跨越 1次 未变化



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送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第 10 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投资：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5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6万元，占总投资的 1.47%。环保投资情

况见表 4-7。
表 4-7 本工程环保投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具体内容 投资额（万元） 占比（%）

1 水土保持
塔基施工区、牵张场跨越施工区等植被

恢复、土地整治等水土保持措施
60 1.03

2 水环境 施工期施工废水处置 2 0.03

3
固废处置及

利用
施工期弃土弃渣清运 3 0.05

4 扬尘
施工期设置临时围挡的建设费以及道

路洒水抑尘等费用
10 0.17

5 声环境 选用低噪声设备等 5 0.09
6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费用 6 0.10

合计 86 1.47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根据《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号)，

对照环评报告与现场实际建设情况，本工程发生的变动如下：

表 4-8 本工程与“环办辐射[2016]84号”对比分析一览表

序号 变动清单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重

大变动

1 电压等级升高 220kV 220kV 无 否

2

主变压器、换流

变压器、高压电

抗器等主要设

备总数量增加

超过原数量的

30%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的送出线路，

不涉及主变压

器、换流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主

要设备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的送出线路，

不涉及主变压

器、换流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主

要设备

无 否

3

输电线路路径

长度增加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

30%

新建 220kV送出

线路工程，线路

全长 13.66km

线路总长度

13.66km
无 否

4

变电站、换流

站、开关站、串

补站站址位移

超过 500米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的送出线路，

不涉及变电站、

换流站、开关站、

串补站站址位移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的送出线路，

不涉及变电站、

换流站、开关站、

串补站站址位移

无 否

5

输电线路横向

位移超出 500
米的累计长度

超过原路径长

度的 30%

无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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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输变电工程

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进

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生态

敏感区

线路未经过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

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地、海洋特

别保护区

本工程实际输变

电工程路径未发

生变化，线路未

经过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

地、海洋特别保

护区

无 否

7

因输变电工程

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新

增的电磁和声

环境敏感目标

超过原数量的

30%

/

本工程实际输变

电工程路径未发

生变化，未新增

环境敏感目标

无 否

8
变电站由户内

布置变为户外

布置

不涉及 不涉及 无 /

9
输电线路由地

下电缆改为架

空线路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项目的送出线

路，采用架空方

式

输电线路采用架

空方式
无 否

10

输电线路同塔

多回架设改为

多条线路架设

累计长度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

30%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项目送出线

路，难以与其他

线路同塔架设或

并行架设，设有

34座塔基

本工程为光伏发

电项目送出线

路，难以与其他

线路同塔架设或

并行架设，设有

34座塔基

无 否

根据实际现场调查，同时对比《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

[2016]84 号），建设内容均与环评一致，无变动情况，本工程不涉及重大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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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电磁、声、水、固体废物等）：

一、生态环境现状

（1）生态环境

本工程不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中输变电工程应关

注的生态敏感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 24-2020），“进入生态敏

感区的输电线路段或接地极线路段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00m内的带状区域，其余输电线路段或接地极线路段生态影响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

投影外两侧各 300m内的带状区域”。因此，本线路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

影外两侧各 300m带状区域，面积为 812.15hm2。

（2）声环境

本工程送出线路沿线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未进行声环境质量现状监

测。

（3）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本项目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和电磁环境专题评价，本工程架空线路跨越 G337国

道（黄榆线）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0.449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858μT，跨越 220kV第

岚线处和 110kV高岚线的工频场强度分别为 562.5V/m、344.7V/m，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为

0.6833μT、2.0855μT，线路π接处工频电场强度为 455.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5353μT，

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10kV/m 和 100μT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值要求，

区域电磁环境现状良好。

（4）水环境

岚县最大的河流是岚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河口乡马头山，主要支流有岚城河、

普明河、上明河、黄签河、顺会河和南川河。

本工程线路跨越区采用一档跨越，不在河道管理控制范围设立杆塔，不设置临时施工区，

符合《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要求。

二、环境影响预测

（1）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本工程送出线路电磁环境影响采用模式预测法。根据预测结果：

1）同塔双回线路电磁环境影响预测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线路平断面图，本工程双回线路导线弧垂最小对地高度约19.17m，

本次评价预测了导线弧垂最小对地高度19.17m时的电磁环境影响根据预测结果，当导线弧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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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对地高度19.17m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值为1.413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1.274μT，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10kV/m、100μT的控制限值。

2）单回线路电磁环境影响预测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线路平断面图，本工程单回线路导线弧垂最小对地高度约26.38m，

本次评价预测了导线弧垂最小对地高度26.38m时的电磁环境影响根据预测结果，当导线弧垂

最小对地高度26.38m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力值为0.560kV/m(距导线中心16m和17m

处)，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772μ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10kV/m、100μT

的控制限值。

（2）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送出线路同塔双回架空线路长13.04km，单回线路0.62km，噪声源主要是220kV

高压线的电晕放电而引起的噪声，噪声级很小。

本次采用类比预测分析线路运营后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选取已投运的单回路架设的山

西运城市万荣县的 220kV 河万 II 线作为类比对象。类比监测结果表明，类比的河万 II 线

71#~72# 段 线 路 两 侧 0~50m 昼 间 噪 声 值 为 46.5dB(A)~48.4dB(A) ， 夜 间 噪 声 值

34.5dB(A)~36.2dB(A)，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要求。

选取已投运的双回路架设的山西运城市夏县夏桐Ⅰ、Ⅱ回 220kV双回线路作为类比对

象。类比监测结果表明，类比的夏桐Ⅰ、Ⅱ回 220kV 双回线路两侧 0~40m 昼间噪声值为

31.7dB(A)~42.6dB(A)，夜间噪声值 28.0dB(A)~37.2dB(A)，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 类标准要求。

本工程线路沿线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目标，本工程送出线路运行期产生的噪

声不会对线路周围的声环境噪声明显影响。

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审批意见：

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5年 6 月 24日以吕审批发函[2025]244号对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批复意见如下：

一、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 送出工程始于岚县岚城镇阳湾村拟建的华电岚县光

伏发电项目 220kV升压站，止于岚县上明乡阳坡村旭东升风电项目~铜鼓山光伏项目 220kV

送出线路，途经吕梁市岚县岚城镇、东村镇、上明乡境内。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220kV

架空线路长度 13.66km，其中同塔回架空线路 13.04km，单回路架空线路 0.62km。新建铁塔

34基，其中新建双回铁塔 32基，单回铁塔 2 基。该项目总投资 548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3.2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1.52%。

该项目经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予以核准，项目代码：2407-141100-89-05-168110，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据山西明宇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明宇咨【202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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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有

效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施工期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注意对熟化土壤的保护和利用，施工前，

先把表层的熟化土壤推到合适的地方并集中起来；待施工结束后，再施用到要进行植被建设

的地段，使其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在进行植被恢复与重建过程中，要选择适应于当地生

长的土著植物，提高植被覆盖率，有助于重建植被的完整性与原生植被的统一性，对临时占

用的旱地进行原地复耕。

（二）强化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做好土方、运输车辆的

遮盖以及道路洒水等抑尘措施。建筑工地必须做到“6个 100%”扬尘防治要求。

（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文明施工及环境管理暂行规

定》，对施工废水进行妥善处理。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于洒水降尘。施工人

员就近租用民房，生活污水依托当地已有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做到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严

格控制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选用加工工艺水平高、表面光滑的导线减少电晕放电等

措施来降低线路运行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确保线路运行期间线路沿线声环境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要求。

（五）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做好施工期土石方平衡，弃土弃渣应合理处置，不

得沿坡倾倒，污染环境。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采用分类收集，可回用的统一收集回用，不

能回用的收集后统一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倾倒。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送环卫部门指

定地点集中处置。确保固体废物均合理处置。

（六）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环境保护措施。输电线路合理布置，通过提

高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确保线路沿线工频电磁场强度水平符合标准。

三、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机

构、人员、职责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项目建设必

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境保护“三同时”

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四、项目开工前须依法依规办理用地相关审批手续，确保项目用地选址合法合规。建设

场地须满足土地、规划等方面的要求。

五、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该项目“三同

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管理工作。

六、你公司收到本批复后 10个工作日内，要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送吕梁市生

态环境局、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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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表 6-1 环评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阶段
影响

类别
环评报告表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塔基工程区

①工程措施

施工前，对区内占地类型为旱地、灌

木林地和其他草地的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施工结束后，对除杆塔基础占地以外的表

土剥离区域进行表上回覆。

对场地内后续进行旱地恢复、植被恢

复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内容包括

坑洼回填、翻耕、耙松等工序，采用 74kW

推土机推平，局部推土机无法进入的边角

可采用人工推平。

②植被措施

在施工结束后,对该区占地类型为其

他草地和灌木林地区域进行植被恢复。

③临时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对塔基工程区和相邻

施工便道剥离的表土及开挖产生的临时性

堆土采取防护网苫盖。施工后期，对土地

整治(恢复植被)区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工程措施：

经现场调查，基础开挖形

成的表层土分层堆放，并采取

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已对施

工场地进行表土回覆，已恢复

原貌。

植物措施：

经现场调查，占地类型为

其他草地和灌木林地，植被恢

复时，选择撒播品质优良的油

松和撒播草籽的方式恢复植

被；占地类型为基本农田的已

恢复耕地，并种植玉米、土豆。

详见照片页。

临时措施：

经现场调查：在施工中，

对塔基工程区和相邻施工便

道剥离的表土及开挖产生的

临时性堆土采取了防护网苫

盖。施工后期，对植被恢复区

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已落实

（2）牵张场地

①工程措施

对场地内后续进行旱地恢复、植被恢

复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内容包括

坑洼回填、翻耕、耙松等工序，采用 74kW

推土机推平，局部推土机无法进入的边角

可采用人工推平。

②植被措施

在施工结束后，对该区占地类型为其

他草地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选取

植草方式，草籽选择品质优良的披碱草，

种植方式为撒播。

③临时措施

牵张场地内放置牵张设备区域铺设钢

板,使用结束后移除并进行土地整治和植

被恢复。施工后期，对土地整治(恢复植被)

区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工程措施：

经现场调查，施工结束后

已对占地区域内土地进行整

治，耕地恢复、植被恢复区域

进行了坑洼回填、翻耕、耙松。

植被恢复：

经现场调查，占地类型主

要为旱地和其他草地，植被恢

复选取玉米、土豆和植草方

式。详见照片页。

临时措施：

经现场调查，施工过程中

地面采用铺设钢板方式，施工

结束后移除并进行了土地整

治和植被恢复。施工后期，对

植被恢复区域进行防护网苫

盖。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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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越施工区

①工程措施

对场地内后续进行旱地恢复区域进行

土地整治，土地整治内容包括坑洼回填、

翻耕、耙松等工序，采用 74kW 推土机推平，

局部推士机无法进入的边角可采用人工推

平。

②临时措施

对跨越施工区采用彩条布对原地表进

行铺垫,避免施工期间对原地表土壤结构

破坏。施工结束揭除彩条布后，进行土地

整治和植被恢复，施工后期，对土地整治

区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工程措施：

经现场调查，施工结束后

已对占地区域内土地进行整

治，回填和翻耕。

植被恢复：

经现场调查，植被恢复

时，选择撒播品质优良的油松

和撒播草籽；占地类型为基本

农田已恢复耕地，种植玉米、

土豆。详见照片页。

临时措施：

经现场调查，对跨越施工

区采用彩条布对原地表进行

铺垫，避免施工期间对原地表

土壤结构破坏。施工结束揭除

彩条布后，进行土地整治和植

被恢复，施工后期，对土地整

治区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已落实

（4）施工便道

①工程措施

施工前，对区内占地类型为旱地和其

他草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

对本区进行表土回覆。对场地内后续进行

旱地恢复、植被恢复区域进行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内容包括坑洼回填、翻耕、耙松

等工序，采用 74kW 推土机推平，局部推士

机无法进入的边角可采用人工推平。

②植被措施

在施工结束后，对该区占地类型为其

他草地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选取

植草方式。草籽选择品质优良的披碱草，

种植方式为撒播。

③临时措施

施工后期，对土地整治(恢复植被)区

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工程措施：

经现场调查，施工前，对

区域内占地类型为旱地和其

他草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

采取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

进行表土回覆。对场地内占用

的耕地进行耕地恢复。

植被恢复：

经现场调查，施工结束

后，对该区进行植被恢复，基

本农田种植玉米、土豆，草地

区进行植草方式，详见照片

页。

临时措施：

施工后期，对植被恢复区

域进行防护网苫盖。

已落实

（5）农田保护措施：

采用高低腿型式的铁塔和挖孔基础等

原状土基础；通过优化设计方案，扩大部

分塔基间的档距；即埋即填，即挖坑建设

塔基后立即回填。

施工时充分利用地形、地

貌等条件，采用高低腿式的铁

塔和挖孔基础等原状土基础，

既满足运行生产安全方便，又

减少了占地面积。再者通过优

化设计方案，扩大部分塔基间

的档距，同时做到即埋即填，

以最大限度维持土地原状。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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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期

污 染

影响

水环境：项目不设施工营地，租用

G337 国道旁民房，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其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不外排。施

工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跨越上明河和

黄签河时采用一档跨越方式，不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设立杆塔和临时施工场地。

施工工人租用沿线附近

村庄民房，不再另设施工营

地。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其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不

外排。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

产生的废水经收集沉淀后后

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外

排。跨越上明河和黄签河时采

用一档跨越方式，不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设立杆塔和临时施

工场地。

已落实

声环境：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

间施工；在施工场地周围使用隔音设施，

同时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

施工采用低噪声设备，合

理安排各类机械施工时间，尽

量避免午间和夜间施工；避免

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闲置不

用的设备立即关闭；设置临时

的隔声屏障等降噪措施，有效

减少了施工噪声对周围声环

境的影响；对动力机械设备进

行定期的维护保养，做好机械

润滑工作，防止因设备部件松

动或消声器破坏而加大工作

时的噪声级。

已落实

大气环境：建筑施工工地要做到工地

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

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

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

施工边界设置不低于

1.8m 高的围挡；施工中物料

堆场采取遮盖、洒水或其他防

尘措施；运输、装卸建筑材料

时，以当地三轮车进行运输，

运输时进行苫盖，低速行驶，

以降低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产

生的建筑垃圾及时运至指定

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

已落实

固体废物：废弃建筑垃圾定点倾倒；

弃土就近回填或指定场所堆存。拆除的废

旧导线、杆塔集中收集，交由建设单位物

资部门回收处置。

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运

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处

置；施工工人生活垃圾及时清

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交

由环卫部门处理，做到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环

境

保

生态

影响

制定植被恢复管理计划，定期巡查植被恢

复情况，监测恢复区植被覆盖度，做好记

录，对长势不良的植被及时进行补植，对

制定了详细的植被恢复管理

实施方案，以确保生态环境有

效恢复。该计划在实施过程

已落实



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送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第 18 页

护

设

施

调

试

期

未成活的区域进行土壤改良和植被补栽。中，建立了规范的定期巡查制

度，组织专业人员定期针对植

被恢复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

实地检查，将巡查结果和监测

数据都形成规范的书面记录，

长期保存。对巡查中发现的长

势不良的植被，及时分析原

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

补植修复。对于反复出现未成

活情况的区域，及时组织专家

进行土壤理化性质检测和改

良，根据检测结果，采取适宜

的土壤改良措施，并选择适应

性更强的植被品种进行补栽。

污染

影响

声环境：

定期对送出线路进行检修维护，保证

送出线路运行良好。

为有效降低输电线路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定期组织了专业

技术人员对送出线路进行全

面细致的检修维护工作，重点

检查导线连接部位等关键部

件的运行状态；同时定期对线

路沿线进行噪声水平进行检

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产生

噪声的隐患，确保送出线路始

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噪声污染。

已落实

电磁环境：

①加强电磁环境监测，及时发现问题

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处理；②在架空线路

附近及杆塔处设立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③采用提高了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相

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

制定了电磁环境监测方

案，配备专业的监测设备和人

员，加强监测工作，一旦发现

异常情况，立即开展处置工

作；在架空线路周边区域，规

范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和

安全防护标识，明确标注安全

距离和注意事项；适当提高了

导线的对地安装高度，确定最

优的相间距离，并采用合理的

导线排列方式，最大限度地降

低了电磁环境影响，确保周边

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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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环评批复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影响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生态

影响

严格落实施工期生态保护和恢

复措施。注意对熟化土壤的保护和

利用，施工前，先把表层的熟化土

壤推到合适的地方并集中起来；待

施工结束后，再施用到要进行植被

建设的地段，使其得到充分、有效

地利用。在进行植被恢复与重建过

程中，要选择适应于当地生长的土

著植物，提高植被覆盖率，有助于

重建植被的完整性与原生植被的统

一性，对临时占用的旱地进行原地

复耕。

施工前期科学合理地划定

了施工区域范围，优先考虑使

用非耕地和非基本农田区域。

根据实际地形特征和土地利用

现状，优化设计线路走向及塔

基布置方案，合理调整塔基布

设位置，减少了塔基对耕地的

压占。必须占用耕地的，优先

选择边缘地带呈现不规则形状

或锯齿状的耕地进行布设，这

种方式大大减少了塔基建设对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

与此同时，严格控制了项目施

工范围，正式施工前先进行表

土层剥离工作，将剥离的表土

集中堆放至现场附近的指定区

域，使用防护网苫盖；施工完

成立即使用前期保存的表土实

施植被恢复工程，确保施工区

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和

改善。建设过程严格执行国家

和地方关于生态保护与修复的

各项政策法规。

已落实

电磁

污染

影响

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等环境保护措施。输电线路合

理布置，通过提高导线对地高度，

优化导线相间距离以及导线布置，

降低输电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

响，确保线路沿线工频电磁场强度

水平符合标准

设计时尽量避开人口密集

的居民区，通过计算，适当提

高了导线的对地安装高度，确

定最优的相间距离，并采用合

理的导线排列方式，最大限度

地降低了电磁环境影响，确保

周边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做到

对线路的合理布局；为加强防

护措施，在输电线路沿线的显

著位置，规范设置了醒目的警

示标志和安全防护标识，明确

标注安全距离和注意事项；通

过专业监测评估，确保工频电

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始终

控制在《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标准限值范围

内，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

环境安全。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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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污染

影响

强化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做好

土方、运输车辆的遮盖以及道路洒

水等抑尘措施。建筑工地必须做到

“6个 100%”扬尘防治要求。

施 工 边 界 设 置 不 低 于

1.8m高的围挡；施工中物料堆

场采取遮盖、洒水或其他防尘

措施；运输、装卸建筑材料时，

以当地三轮车进行运输，运输

时进行苫盖，低速行驶，以降

低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保

证物料不遗撒外漏，产生的建

筑垃圾及时运至指定的建筑垃

圾处置场处置。

已落实

水污

染影

响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

行《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文明施工及

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对施工废水进

行妥善处理。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

淀后，全部回用于洒水降尘。施工

人员就近租用民房，生活污水依托

当地已有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

处理。

施工工人租用沿线附近村

庄民房，不再另设施工营地。

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其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不外排。

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产生的

废水经收集沉淀后后回用于场

地洒水降尘，不外排。各单位

严格贯彻执行《建设工程施工

工地文明施工及环境管理暂行

规定》的各项要求，通过标准

化管理实现施工现场卫生有

序、环境影响可控。

已落实

噪声

污染

影响

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

安排施工时间，做到文明施工，采

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施工噪声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选用加工工艺水

平高、表面光滑的导线减少电晕放

电等措施来降低线路运行对周围声

环境的影响，确保线路运行期间线

路沿线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要

求。

为有效降低电晕放电产生

的噪声，选用加工工艺先进、

表面处理精细的导线，确保导

线表面光滑；同时优化导线排

列方式，采用合理的相间距离

和分裂间距，进一步减少电晕

放电。通过以上措施，确保项

目线路运行期间线路沿线声环

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中 1 类标准要

求。

已落实

固体

废物

污染

影响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做好施工期土石方平衡，弃土弃渣

应合理处置，不得沿坡倾倒，污染

环境。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采用

分类收集，可回用的统一收集回用，

不能回用的收集后统一清运至环卫

部门指定地点倾倒。施工人员生活

垃圾收集后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

中处置。确保固体废物均合理处置。

施工期做到了土石方平

衡：工程挖填土石方总量 1.92
万 m3，其中挖方 0.96万 m3，

填方 0.96万 m3，做到土石方

平衡，无弃方。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对于

可回收利用的，如钢筋、木材

等，统一回收利用；不可回收

的，及时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

处置场处置；施工工人生活垃

圾及时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

地点，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做

到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固体废物管理过程严格遵

循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

基本原则，做到分类收集、合

理处置。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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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磁环境监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监测频次：监测 1 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按照《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进行。

（2）监测布点原则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要求，监测布点

原则如下：

输电线路断面监测应按照电压等级、排列方式等选择代表性断面进行监测。对于跨省级

行政区的输电线路，每个省级行政区内至少应选择一处断面进行监测。如不具备断面监测条

件，应说明原因。

（3）监测布点

表 7-1 电磁环境监测布点一览表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测试要求

电磁辐射

线路SG7~SG8段跨越220kV第

岚线处

工频电场强度、工

频磁感应强度

记录监测时的温度、相

对湿度等环境条件以及

监测仪器监测时间等。

线路 SG16~SG17段跨越 G337
过道（黄榆线）处

线路 SG29~SG30段跨越 110kV
高岚线处

线路π接处

电磁环境

线路衰减断面，线路设置电磁

辐射衰减断面监测点位，即以

弧垂最低位置处档距对应两杆

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

在线路一侧断面方向布设监测

点，测点间距为 5m，至距离边

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止。本次

选取 SG18-SG19塔间线路

工频电场强度、工

频磁感应强度

记录监测时的温度、相

对湿度等环境条件以及

监测仪器监测时间等。

备注

1、监测点应选择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且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

播线路的空地上；

2、监测仪器探头应架设在地面（或立足平面）上方 1.5m高度处。也可选择

其他高度，并在监测报告中注明；

3、监测工频电场时，监测人员与监测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探头与固定

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4、监测工频磁场时，监测探头可以用一个小的电解质手柄支撑，并可由监测

人员手持。采用一维探头监测工频磁场时，应调整探头使其位置在监测最大

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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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山西志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监测时间：2025 年 9 月 26 日。

（3）监测环境条件：

时间 天气状况 温度（℃） 湿度（%RH） 天气（kPa） 风速（m/s）
昼间 晴 24 46 87.2 1.3
夜间 多云 12 47 87.5 1.4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表 7-2 监测仪器设备一览表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仪器名称 电磁辐射分析仪（含工频探头）

型号 SEM-600/LF-04

设备编号 ZYYQ-JC-11

检定/校准证书编号 24J02X102226
检定/校准有效期 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5年 10月 31日

仪器性能 1Hz-400kHz

（2）监测工况

工程实际运行电压达到设计额定电压等级。监测期间送出线路运行工况为 229.68kV、

236.78A。
监测结果分析：

表 7-3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1
线路 SG7~SG8段跨越 220kV

第岚线处

工频电场强度 V/m 501.0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8863

2 线路 SG16~SG17段跨越

G337过道（黄榆线）处

工频电场强度 V/m 180.2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5621

3
线路 SG29~SG30段跨越

110kV高岚线处

工频电场强度 V/m 589.4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6733

4 线路π接处
工频电场强度 V/m 892.1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5167

14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下 0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995.5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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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最

低处中导线外 5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883.5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7094

16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外 10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723.8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6071

17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外 15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446.9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5027

18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外 20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317.2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4524

19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外 25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216.8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3957

20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外 30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116.7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3436

21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

最低处中导线外 35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60.87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949

22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最

低处中导线外 40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20.35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421

23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最

低处中导线外 45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10.84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080

24
SG18～SG19塔间线路弧垂最

低处中导线外 50米

工频电场强度 V/m 8.587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1459

本工程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布点及测量方法主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实行）》（HJ681-2013）。

根据山西志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送出线路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监测报告（ZYJC2509029 ）》， 本工程送出线路工频电场强度为

180.2~892.1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5167~0.8863μT；塔间线路弧垂最低处中导线外 0-50

米内（以对地投影为起点，测点间距为 5m，至距离边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止。本次监测选

择 SG18~SG19 塔 间 。 ） 工 频 电 场 强 度 为 8.587~995.5V/m ， 工 频 磁 感 应 强 度 为

0.1459~0.7527μT。综上，本工程 220kV送出线路运营期间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10kV/m和工频磁场

强度 100μT的公众暴露限值要求，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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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监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等效连续 A 声级(Leq)，单位：dB（A）。

监测频率：监测 1 天，分昼、夜监测。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1）监测方法

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进行。

（2）监测布点原则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输变电》（HJ705-2020）要求，监测布点原

则如下， 监测布点原则如下：

线路测点选取边导线线下线路中心线地面投影（弧垂最低点）。

（3）监测布点

在线路 SG7~SG8 段跨越 220kV 第岚线处、线路 SG16~SG17 段跨越 G337 过道（黄榆线）

处、线路 SG29~SG30 段跨越 110kV 高岚线处、线路π接处各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共设 4 个监

测点位。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山西志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监测时间：2025 年 9 月 26 日。

（3）监测环境条件：

时间 天气状况 温度（℃） 湿度（%RH） 天气（kPa） 风速（m/s）
昼间 晴 24 46 87.2 1.3
夜间 多云 12 47 87.5 1.4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

表 7-4 噪声监测仪器设备一览表

功能区噪声

仪器名称 多功能声级计

型号 AWA5688

设备编号 ZYYQ-JC-02

检定/校准证书编号 JL25A00899985
检定/校准有效期 2025年 1月 25日至 2026年 1月 24日

仪器性能 35dB~130dB（A）

（2）监测工况

工程实际运行电压达到设计额定电压等级。监测期间送出线路运行工况为 229.68kV、
236.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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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分析

表 7-6 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单位 监测结果（leq）

1
线路 SG7~SG8 段跨

越 220kV 第岚线处

昼间（11:32） dB(A) 42.7

夜间（22:04） dB(A) 39.9

2
线路 SG16~SG17段
跨越 G337过道（黄

榆线）处

昼间（12:13） dB(A) 44.6

夜间（22:43） dB(A) 40.8

3
线路 SG29~SG30段
跨越 110kV高岚线

处

昼间（15:15） dB(A) 42.0

夜间（23:09） dB(A) 39.6

4 线路π接处
昼间（16:00） dB(A) 42.3

夜间（23:55） dB(A) 39.3

根据山西志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送出线路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监测报告（ZYJC2509029 ）》，本工程送出线路昼间噪声为 42.0~44.6dB(A)，

夜间为 39.3~40.8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限值要求。可见

工程运营后噪声对周围居民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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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

生态影响：

工程用地主要包括改变功能和非改变功能两类，前者为线路杆塔基础占地，后者为工程

临时用地等。因送出线路杆塔基础占地面积小、且较为分散，对当地总体的土地利用现状影

响很小；虽可能降低原有耕地的生产能力，但农田的面积未大幅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

小；送出线路永久占地破坏的植被仅限塔基范围之内，占地面积小，对当地常见植被的破坏

也较少；送出线路全线不涉及需要保护的珍稀动、植物。已合理选择线路路径，全部使用高

塔，降低了电力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工程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对线路工程临时占

地与施工现场恢复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对施工道路等临时占地进行了平整、清理、恢复。

污染影响：

1.施工期噪声：经调查，施工期间使用低噪声设备；合理选择和安排了施工时段，尽量

避免午间和夜间施工；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闲置不用的设备立即关闭；施工时设置临

时的隔声屏障；车辆经过居民区时减速通过，未发生声扰民现象；

2.施工期扬尘：经调查，施工边界设置了围挡，施工期间采用了商品混凝土，建筑垃圾

密闭，裸露场地苫盖，洒水抑尘，以当地三轮车进行运输，运输时进行苫盖，低速行驶，有

效降低了扬尘现象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施工期废水和生活污水：经调查，施工场地设置了简易的沉淀池，少量基础养护废水

沉降后泼洒抑尘，不外排；施工人员租赁附近村庄民房，不另设施工营地，生活污水依托村

民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4.固体废弃物：经调查，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做到了分类收集，并已及

时清运。余土临时占地就地平铺；

5.生态：本工程线路沿线无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本工程未

涉及生态红线及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

生态影响：

经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生态影响评价主要适用于水

利、水电、矿业、旅游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本工程属于普通的高压输变电工程，对沿

线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影响很微弱。工程生态环境影响主要产生在施工期，属于短期影响而非

长期影响。合理选择了架空线路路径，降低电力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污染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线路电磁环境监测结果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规定的 10kV/m、100μT的标准限值要求。

2.噪声环境影响：线路周围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昼间

55dB(A)，夜间 45dB(A)。

3.加强线路运行维护，降低线路对周围电磁环境、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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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1）施工期环境管理

为了保证环境保护措施得到落实，建设单位将环境保护内容作为合同条款纳入到合同中，

要求施工单位按评价要求科学、合理施工，项目单位定期对工程施工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委托

有资质的单位开展工程建设的环境监理工作，确保落实环评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的各项环

保措施。

（2）环境保护调试期环境管理

为保证本工程各项环保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和搞好项目的环境管理工作，建设单位设立环境

管理组织，负责整个厂区的环保工作。负责对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电磁环境和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外的环保协调工作，履行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职责。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1）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竣工环境保护阶段，已由第三方监测单位对本工程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

磁感应强度及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后期，建设单位将按照相要求进行监测。

（2）培训管理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运行期进行了针对生态红线区保护、水土保持、电力设施保护

保养等方面的培训。

（3）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本工程所产生的环保资料由公司相关部门统一进行了整理并归档。经调查，工程可

研、初设、设备安装、调试、环评等阶段的环保资料及相关批复文件均已统一归档成册，

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建设单位在运行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保障发

挥环境保护作用。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确保电磁、噪声符合 GB8702-2014、GB3096-2008

等国家标准要求，并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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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1.工程建设过程

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为 220kV送出工程位于吕梁市岚县上明乡、东村镇和岚城镇。2025

年 4月 22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吕审批发[2025]154号“关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

目送出线路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本项目建设。2025年 6月，山西同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完成本项目环评报告表。2025年 6月 24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吕审批发函[2025]244

号文件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

本工程于 2025年 6月 26日开工建设，2025年 9月 10日建设完成，2025年 9月 20日进

行调试运营。

2.工程建设内容

（1）线路：从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 升压站架空出线，向西架空跨越 220kV

第岚县，继续向西至前黄签村西南角，向西北至翁子村东南角，继续向西北跨越 110kV

高岚线后至π接入旭东升风电~铜鼓山光伏 220kV 线路，通过铜鼓山光伏~袁家村站 220kV

线路送出。

（2）拆除工程

已严格按照拆除方案拆除与旭东升风电~铜鼓山光伏 220kV 线路π接处 031 号和 032

号塔基及其之间的架空线路，并对拆除线路产生的塔材、导线、金具等物料统一交由电

力公司部门集中处置，现场无遗留，已对占地进行植被恢复。

本工程的实际总投资 5800 万元，环保投资 86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47%。

3.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本工程

不涉及重大变动的情况。

4.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各项环保措施均已按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落实，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电磁环境和声环境可以满足各项标准限值要求，环保措施有效。

5.环境影响调查

（1）生态影响调查

本工程线路沿线无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本工程未涉及

生态红线及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与环评阶段一致。施工在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范围

内进行，利用了现有道路或在原有路基上拓宽，减少了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产生的少

量土方已用于塔基回填及临时占地就地平铺，破坏的植被除铁塔四个支撑脚处外均已恢

复。牵张场等临时占地已恢复原有功能，对当地生态影响很小。

（2）电磁环境影响

监测 期间 ，送 出线 路工频 电场 强度 为 180.2~892.1V/m，工 频磁 感应 强度 为

0.5167~0.8863μT；塔间线路弧垂最低处中导线外 0-50 米内（以对地投影为起点，测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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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为 5m，至距离边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 止。本次监测选择 SG18~SG19 塔间。）工频电

场强度为 8.587~995.5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1459~0.7527μT。综上，本工程 220kV 送

出线路运营期间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10kV/m 和工频磁场强度 100μT 的公众暴露限值要求。

（3）声环境影响

监测期间，送出线路昼间噪声为 42.0~44.6dB(A)，夜间为 39.3~40.8dB(A)，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限值要求。

6.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华电岚县光伏发电项目 220kV 送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评文

件、环保设计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在设计、施工和运行期已

采取的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工频电磁场监测结果符合相应标准限值要求，符

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定，已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建议：

1、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强对线路平时的巡视和维护，确保

设施正常运行；

2、加强企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树立良好的企业环境保护形象；

3、加强对线路沿线周边群众的电力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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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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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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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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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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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线路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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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施工布置和生态保护措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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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现场照片

SG1 塔基（灌木林地，平整土地，种植油松） SG2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SG3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4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5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6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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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7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8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9 塔基（跨越黄签河，基本农田，平整土

地，种植玉米）
SG10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11（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12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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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13 塔基（其他草地，平整土地，种草绿化） SG14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15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16 塔基（跨越 G337 国道，基本农田，平

整土地，种植玉米）

SG17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SG18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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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19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0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1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2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3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4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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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25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6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SG27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8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29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30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31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SG32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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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33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SG34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G1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玉米） G2 塔基（基本农田，平整土地，种植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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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种植油松）

施工便道平整及植被恢复

拆除 031和 032号塔基，新建 G1和 G2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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